
附件 2 

关于修改《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的说明 

 

一、修改背景 

现行《专利行政执法办法》（以下简称“执法办法”）于

2011 年 2月正式实施。执法办法的实施对规范专利行政执法

行为，保护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的

加剧带来专利保护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开展“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以及人大常委会

专利法执法检查中发现，我国目前专利保护不力，需要进一

步强化和完善专利行政执法。伴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和电子

商务的兴起，如何有效解决网络环境下的专利保护问题备受

社会关注。同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要“深入推进

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严格实行执法人

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等具体要求。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解决我国专利保

护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更好地规范专利行政执法行为，有必

要对执法办法及时调整，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在委托第三

方进行立法后评估的基础上，经与相关部门沟通，我局形成

了《专利行政执法办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专利群体侵权、重复侵权严重等突

出问题，需要通过修改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予以解决。本次

修改只对执法办法作局部修改，以及时解决实际问题、及早

落实中央最新指示要求。 

二、修改主要内容 

（一） 贯彻法治原则，强调依法行政宗旨 

《决定》对加强依法行政提出明确要求。专利行政执法

行为关系到专利权人合法权益与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其全

过程应贯彻法治原则，严格落实依法行政。为此，本次修改

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明确写入执法办法的立法宗旨中（第

一条）。 

（二）完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 

《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指出，“进一

步加强法制机构建设，使法制机构的规格、编制与其承担的

职责和任务相适应”。《决定》进一步强调“严格实行行政执

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

制”以及“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共享”。为此本

次修改明确强调“加强专利行政执法力量建设，严格行政执

法人员资格管理,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第四条），“管理

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共享”

（第九条），并就及时公示行政决定、发布执法信息作出明

确规定（第四十六条）。 

（三）发挥行政执法优势，适应互联网发展新需求 



专利行政执法具有程序简单、处理快捷的特点。为进一

步发挥其优势，加强专利权保护，本次修改进一步缩短和明

确了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相关期限（第十四条、二十一条、

二十三条、二十四条、二十八条）。 

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的飞速进步，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

的专利保护问题逐步显现，相应的行政执法手段也需要变

化、创新。浙江等地的实践证明，电子商务平台、网店经营

者及权利人对进一步完善专利行政执法、解决电商领域专利

侵权纠纷有较强的诉求。为此本次修改规定，管理专利工作

的部门应当加强电子商务领域的行政执法，快速调解、处理

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专利侵权纠纷，及时查处假冒专利行为

（第八条），明确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通知电子商务平

台对涉嫌侵权或假冒专利商品的相关网页采取删除或屏蔽

等措施，以及时制止侵权和假冒专利行为（第四十三条、四

十五条）。 

其他条款的顺序和有关表述也作相应调整。 


